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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收购人承诺本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收购人（包括投资者与其一致行动的

他人）在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

益。

三、本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一部分，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同意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北亚集团

、

上市公司 指 北亚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

、

收购人

、

本公司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投资 指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铁岭药用油 指 铁岭北亚铁岭药用油有限公司

爱华宾馆 指 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

宇华担保 指 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重组协议

》

指 收购人与北亚集团签署的

《

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置出资产 指

北亚集团拟通过本次交易置出的北亚药用油

１００％

股权

、

爱华宾馆

１００％

股权以及宇华担保

３３．３３％

股权

置入资产 指 收购人拟通过本次交易置入北亚集团的其所持有的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

标的资产 指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

赠与资产 指

收购人参与北亚集团的股权分置改革

，

赠与北亚集团的置入资产中价值为

４４９

，

２８５

，

６６５

元

的股权资产

；

北亚集团接受赠与资产后

，

以资本公积金中的

２５０

，

８３９

，

１０５

元向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１３

股

交易资产 指 本次交易中

，

北亚集团的置出资产和

／

或收购人置入资产扣除掉赠与资产后的剩余部分

资产置换 指

收购人与北亚集团以交易资产进行等额置换

，

即收购人以置入资产扣除赠与资产后的余

额

，

与北亚集团的置出资产进行等额置换的行为

置换差额 指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扣除赠与资产价值后

，

余额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部分

，

即收购人与

北亚集团交易资产的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重组

指

收购人向北亚集团赠与资产

，

并以置入资产扣除赠与资产后的余额部分与置出资产进行等

额置换

，

置换差额部分由北亚集团以向收购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的行

为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以置入资产扣除赠与资产后的余额部分与置出资产进行等额置换

，

并以置换差额认

购北亚集团发行的股份的行为

本次发行

／

非公开发行 指

北亚集团根据

《

重组协议

》

向收购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并将发行的股份交付至收购人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股票账户

，

完成股份登记的行为

评估基准日 指

《

重组协议

》

各方协商确定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基准日期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１６

号准则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收购报告书

》

指

《

北亚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９２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１７１０９３５７３２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

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

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

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进出口业务。

经营期限：长期

股东名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６６１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６５９８４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股权及控制关系图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根据国务院出具的《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２００８

］

９５

号）文件，中航工业在原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全部所属企事业单位基础上合并组建设立；设立时，中航工业注册资本为

６４０

亿

元，至今未发生变化。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航工业的股权控制关系如图所下：

（二）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航工业所控制的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股权

比例

主营业务

１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４

，

３６０．８５ ６１．０６％

直升机

、

支线飞机

、

教练机

、

通用飞机

、

飞机零部件

、

汽

车

、

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及相关产品的研

发活动

２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７５．００ ４３．３４％

光电元器件及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

、

销售

３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６４

，

９７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航空飞行器

、

发动机等

４

昌河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４８

，

０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研制

、

生产

、

销售以直升机为主

５

中国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７４

，

０３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飞机起落架的研制生产

６

成都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７２

，

９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机械

、

电气

、

电子

、

航空产品等

７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

机械制造

、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

８

哈尔滨东安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

司

６４

，

６３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发动机

、

直升机动力传动系

９

新乡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４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机载产品

、

汽车零部件产品

、

机电产品

、

建筑装饰材

料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１０

郑州飞机装备有限公司

２６

，

３４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机载设备生产

、

销售

；

航空产品

１１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６２１

，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５０％

经批准的三类计划商品

、

其他三类商品及橡胶制品的出

口

，

二类商品

、

三类商品的进口

１２

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总公司

２０

，

９５８．６０ １００．００％

钢材

、

有色金属

、

木材

、

建筑材料

、

化工材料及产品

、

石油

制品

、

航空零备件

、

电子火控配套件

、

锻铸件及航空工业

所需原材料的供应

１３

山西宝成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导航

、

制导仪器

、

仪表等

１４

上海欣盛航空工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１９

，

７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工业设备及产品

、

零部件的生产

、

机电仪表设备及

产品

、

金属及建材

、

五金家电

、

交通设备及其配

、

软件开

发信息技术项目

１５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４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及民用机电液压产品等

１６

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动力装置自动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制

、

生产

、

服务

；

以

及专用设备

、

非标准试验设备的制造等

１７

中国航空建设发展总公司

１０

，

１５３．１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

、

民用及工业建设工程总承包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物业管理

；

工程造价咨询

、

工程建设顾问等

１８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生命保障系统装备等

１９

中航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证券

、

租赁

、

期货

、

财务公司等金融股权与实业

（

财

务性

）

股权投资业务

２０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电器

、

机械加工

、

制造

；

医疗器械

；

食品机械制造

；

油料添

加剂

；

汽车检测与修理

；

蜂乳系列产品

；

磨具

；

外协加工

２１

长春航空液压控制有限公司

８

，

８２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开发

、

研制及生产军民用航空产品

、

燃油

、

液压

、

机电产

品等产品的设计

、

制造及维修

２２

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器及发动机等

２３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８６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电源系统和发动机点火系统等

２４

常州兰翔机械总厂

６

，

９８３．９０ １００．００％

内燃机

、

汽轮机及配件

、

齿轮

、

摩托车及配件

、

衡器

、

玻璃

钢船

、

玻璃钢制品

、

高分子聚合物制造加工

、

修理

；

经营

本企业资产机电产品

、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２５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设计本系统及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规划

、

设计

；

各种航空试验设备

、

非标准设备及一

、

二

、

三类压力容器

的设计

、

研制

；

建设工程和设备的总承包

２６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６

，

３４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飞行器仪表传感器和自动驾驶仪等

２７

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

，

２８７．８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螺旋桨

、

调速器

、

顺桨泵

、

直升机旋翼毂

、

尾桨

、

气垫

船用螺旋桨制造

。

风机

、

风扇

、

风力发电设备

、

液体粘性

调速离合器

、

硅油离合器

、

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

、

安

装等

２８

石家庄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６８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飞行器生产

、

销售轻型飞机

、

设计精英资产机电产品或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２９

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６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制造

、

加工

、

销售

、

安装喷砂机

、

加油设备

、

加气设备

、

塑

料片材

、

包装机械

、

铝门窗

、

铝型材制品

；

制造

、

加工

、

按

双压铆机

、

分离油泵

、

干衣机

、

塑封机

、

扭瓣分析仪

、

玻璃

钢制品

３０

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４

，

３１６．３０ １００．００％

经营经批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３１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４

，

１８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仪器仪表

、

电子衡器等

３２

武汉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９６０．７０ １００．００％

仪器仪表

、

计量器具

、

金属切削工具磨具

、

泵

、

磁性材料

、

非标设备

、

环保设备的设计

、

制造及工程技术设计服务

３３

中国民用飞机开发公司

３

，

６１４．４０ １００．００％

民用飞机及零备件

、

定检设备开发及售后服务

、

开发产

品的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自营和代理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等

３４

中国航空汽车工业总公司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

、

摩托车及相关产品

、

相关设备的研制

、

生产

、

改装

和销售

３５

南京宏光空降装备厂

３

，

１０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生产空投空降装备军品及相关技术的民用产品

３６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７５％

直升机及其零部件的开发

、

研制

、

组织生产

、

销售

、

售后

服务和维修维护

３７

中国航空机载设备总公司

１

，

４６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机械设备高技术民用产品

、

机床设备

、

交通工具

、

机

电产品

、

家用电器

、

计算机软硬件

、

开发

、

销售

３８

沈阳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５０

，

３２５．００ ９１．６１％

生产飞机及零部件制造等

３９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

，

１６８．００ ８６．７４％

航空电子

、

航空仪表等

４０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６３

，

０８７．００ ８６．１７％

工业产品

、

压力容器加工制造等

４１

西安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１

，

６８３．００ ８４．９２％

飞机

、

航空零部件生产等

４２

西安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２１

，

２９８．００ ８３．４７％

各类发动机等

４３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８

，

４０２．９０ ８１．００％

航空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

机械制造

、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

４４

深圳三叶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工业机械

、

模型

、

卫星航空发动机

、

橡胶制品

、

五金制品

的销售

、

生产

；

摩托车

、

自行车的销售

４５

陕西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７４

，

０３６．００ ６７．００％

航空产品

４６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

司

８９

，

０２９．００ ６７．２０％

航空发动机

、

工业燃气轮机及成套设备

；

摩托车及发动

机

、

航模系列产品

、

仪器仪表

、

机床

、

电机

、

电器

、

内燃机

零配件

；

电脑加油机系列产品转包加工等

４７

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

５９４．００ ６５．８７％

生产和销售塑料编织机械

、

汽车附件

、

飞机压力加油装

置

、

民航进口客机零件及备件

４８

北京瑞赛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

，

１７６．００ ６０．００％

测控系统和测控设备等

４９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９１

，

０４９．００ ５８．４１％

航空机载设备

、

空调制冷等

５０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

，

８５１．００ ５６．００％

飞机制动系统等

５１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５

，

６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

组合工艺装备

、

模具

、

带锯机床

、

玻璃钢制品

、

保健球制

造

、

精密零部件加工

、

精密机械设备维修

５２

成都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７７

，

０７３．００ ５３．８１％

制造

、

加工

、

销售航空发动机

；

制造

、

加工

、

销售汽车

、

摩

托车发动机

（

限分公司经营

）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中航工业系列发展各种用途的航空飞行器、航空动力系统、航空电子系统、航空机电系统，业务涉及防务、民机、发动机、直升机、航电系

统、机电系统、通用飞机、规划建设、贸易物流和金融控股等领域。

（二）收购人的财务状况简表

中航工业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最近三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６

，

９２８

，

１９５．７５ ３９

，

２４１

，

９４３．４６ ３１

，

４５２

，

０８３．０４

负债总额

３０

，

８９９

，

９６６．３７ ２６

，

２３２

，

３８１．１１ ２０

，

７５２

，

４５８．９８

所有者权益

１６

，

０２８

，

２２９．３７ １３

，

００９

，

５６２．３６ １０

，

６９９

，

６２４．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４９８

，

５６１．４４ ９

，

０６７

，

９３４．６８ ７

，

９５５

，

４５９．２５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８５％ ６６．８５％ ６５．９８％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

，

９８８

，

７９９．６５ １７

，

１７３

，

４６９．４７ １５

，

１０７

，

４９１．９５

净利润

８８７

，

６４４．０４ ７０１

，

３４３．０９ ５１９

，

５０８．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７６

，

７４２．４３ ５０８

，

０８３．０２ ３８０

，

０２９．７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４％ ５．６０％ ４．７８％

注：

２００８

年数据为该年模拟合并财务数据，系假设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原中国一航和原中国二航业已合并为中航工业，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９４９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财务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且出具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９４９

号审计

报告；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且出具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６０３７

号审计报告；因中航工业下属企业众多，短时间内

难以完成对下属企业的财务合并，因此，其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数据暂时难以提供。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内受处罚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最近五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航工业组建方案，中航工业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不设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林左鸣 党组书记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谭瑞松 党组副书记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顾惠忠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徐占斌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吴献东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耿汝光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汤建国 党组成员

、

纪检组长 中国 北京 无

李玉海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张新国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高建设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李方勇 党组成员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六、收购人及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持有、控制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７６５

）

４０

，

３４５．３２ ５１．８６

２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１９０

）

１４

，

５９３．９２ ７０．７７

３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８９３

）

２９

，

００３．５４ ５３．２４

４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ＨＫ０２３５７

）

２８３

，

５３０．５６ ６１．０６

５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３７２

）

３１

，

６６１．３２ ６５．３３

６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１７８

）

２７

，

１５６．３０ ５８．７７

７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ＨＫ０１６１

）

３９

，

５７０．９０ ５８．２９

８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７６８

）

６４

，

２６９．０２ ５７．０７

９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３１６

）

３４

，

４３１．２１ ４８．０１

１０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３９１

）

６

，

９３５．０９ ５２．８１

１１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５２３

）

１４

，

８０８．６７ ５１．２７

１２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０４３

）

１１

，

１４７．３６ ５０．１４

１３

哈飞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０３８

）

１６

，

８８５．６５ ５０．０５

１４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０５０

）

２６１

，

９７．６８ ４５．６２

１５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７３８

）

７５９

，

２３．８ ８０．５３

１６

飞亚达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０２６

）

１１

，

６４１．２４ ４１．４９

１７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ＨＫ０２３２

）

１８４

，

４３８．３０ ３８．５４

１８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０１３

）

６

，

３１３．５２ ３７．７９

１９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１６３

）

１１

，

８７３．９７ ２９．５５

２０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１７９

）

１９

，

５９３．７４ ４８．７９

２１

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７６０

）

７

，

１９４．０４ ２０．８５

２２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４１９

）

１５

，

８１２．８５ ３９．５２

２３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００１１４

）

４９１８．３４ ６１．４８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航工业（包括其控股的公司）直接、间接持有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５８７．５６ １００

２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２

，

３３ ７２．４７

４

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 １００

５

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６６．６７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一）收购背景

１

、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为实现恢复上市，北亚集团实施了破产重整

由于北亚集团经营不善、连续三年亏损，根据上证所上证字［

２００７

］

１０２

号《关于对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暂停上市的决

定》，北亚集团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暂停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亚集团被哈中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北亚集团完成

对所有债权人的

１００％

全额清偿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哈中院裁定确认北亚集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北亚集团破产重整程序已全部终结。目

前北亚集团处于停牌状态，没有主营业务。

在北亚集团停牌及破产重组期间，北亚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两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重组及股改方案，但均未获

通过。 为恢复北亚集团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而达到恢复上市的目的，中航工业拟通过注入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的方式对北亚集

团进行重组，同时实施股改，使北亚集团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早日实现恢复上市，保护北亚集团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通过本次收购实现中航投资上市有利于推进我国航空工业产融结合

航空工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 航空工业产业链条长、产品价值高、资金占用量大；航空工业又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它是现代高新技

术的集成，是各大国科研投入最多的行业之一。 航空工业的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庞大的资金流，而且需要谙熟航空工业的金融机构提供专业

服务，产融结合在航空工业未来发展中至关重要。

为了给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创建产融结合新模式，中航工业在成立之初即对内部金融资产进行整合，组建了中

航投资，中航投资下辖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同时，中航投资还投资参股了中航工业集团内的高科技、

新能源、新材料企业，成为促进中航工业产业调整结构、向高科技、节能产业发展的引擎。 虽然中航投资已经具备了为我国航空工业服务的

基本雏形，但在资本规模和功能发挥上与快速发展的我国航空工业不相匹配。 通过本次重组及股改实现中航投资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可

以在保持一定控股比例的前提下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我国的航空工业事业，有利于中航投资在平衡航空工业调节功能、熨平航空工业周期波

动、保障航空工业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收购目的

中航工业通过本次收购将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置入上市公司、 同时将与中航投资主营业务无关的相关股权资产置出上市公司的方式，

使北亚集团从一家没有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转型为以证券、租赁、期货、财务公司等金融业务和财务性实业股权投资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

司，从而使公司基本面得到根本改善，大幅提升北亚集团的持续盈利能力，使全体股东得以分享公司持续发展带来的长期收益。 同时，中航

工业也将通过本次重组及股改实现中航投资的上市，拓宽中航工业的融资渠道，为中航工业金融及投资业务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尚未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者处置其已拥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三、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航工业召开总经理办公会，通过如下决议：

（

１

）同意公司参与北亚集团本次交易：

①

同意公司参与北亚集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②

同意北亚集团的股改方案为：北亚集团以资本公积金中的

２１９

，

４６８

，

０２２

元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８

股；公司向北亚集团赠与价值为

４４９

，

２８５

，

６６５

元的中航投资股权资产，北亚集团以资本公积金中的

２５０

，

８３９

，

１０５

元向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１３

股。

③

同意公司以所持有的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在扣除赠与资产后的剩余部分置换北亚集团持有的铁岭北亚药用油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北京爱华宾馆

１００％

股权以及黑龙江宇华担保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并以置换后的差额部分认购北亚集团本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评估值为依据确定；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评估值为依据，扣除赠与资产价值后确定；北亚集团向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以北亚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

３．８９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北亚集团破产重整期间缩股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公积金转

增等因素后，定位

７．７２

元

／

股，并以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的价格为准。

本次交易方案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确认之方案为准。

（

２

）同意与北亚集团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并同意按照该等协议约定的条件置换北亚集团持有的置出资产并认购北亚集团本次新

增股份，该等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北亚集团与中航工业之《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资产赠与协议》及《保密协议》等。

（

３

） 同意为本次交易收购出具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认购股份限制流通或转让的承诺函》等。

（

４

）同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基准日编制的关于置入资产的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

据该《资产评估报告》，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６６４

，

７９７．５７

万元。 最终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

５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出资人的相关决定，制定和实施与本次交易有关一切事宜的具体方案，包

括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文件及申报材料；如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授权总经理对

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北亚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

事宜的议案、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等相关议案。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北亚集团的独立董事巴曙松、贺强及刘纪鹏事前审阅了包括《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草案）》在内的本次重组的相关文件，同意本次重组方案，并同意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中航工业与北亚集团签署《重组协议》，对本次重组的相关内容及权利义务做出了约定；

４

、北亚集团的独立董事巴曙松、贺强及刘纪鹏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出具了《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意见》；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的资产评估值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国资委批准（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５８３

号）；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北亚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并同意申请人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北亚集团

股份；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３

］号文的批复；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本次股份收购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４

］号文的批复。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收购前后持有北亚实业的股份数量与比例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北亚集团发行在外的股份。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中航工业交易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６１９

，

９１１．４１

万元（置入资产净资产评估值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

－

赠与资产价值

４４

，

９２８．５７

万元），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置入资产净资产评估值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为依据，扣除赠与资产价值后的余额。 中航工业交易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国务院国资委评估备案的置入资产净资产评

估值为基础确定。

双方同意，按上述交易价格对交易资产进行等额置换；置换差额部分资产价值为

６００

，

４８３．３０

万元（中航工业交易资产的交易价格

－

北亚

集团交易资产的交易价格），由北亚集团向中航工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进行购买。

北亚集团向中航工业发行

Ａ

股股份的发行价格以北亚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

３．８９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北亚集团破

产重整期间缩股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公积金转增等因素后，最终确定为

７．７２

元

／

股。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航工业将成为北亚集团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非流通股股东

８１

，

３８１

，

８６９ ２９．６７％ １４６

，

４８７

，

３６４ ９．６２％

流通股股东

１９２

，

９５３

，

１５８ ７０．３３％ ５９８

，

１５４

，

７９０ ３９．２９％

中航工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７７

，

８２８

，

１１３ ５１．０９％

合计

２７４

，

３３５

，

０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１

，

５２２

，

４７０

，

２６７ １００．００％

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关系变化如下：

１

、本次发行前

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

本次发行前，哈尔滨铁路局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铁道部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中航工业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

委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北亚集团与中航工业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当事人

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当事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资产及价格

北亚集团之交易资产为置出资产，即北亚集团持有的铁岭药用油

１００％

股权、爱华宾馆

１００％

股权以及宇华担保

３３．３３％

股权。

中航工业之交易资产为置入资产扣减赠与资产后的余额部分， 即中航工业持有的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资产扣减赠与北亚集团之价值

４４９

，

２８５

，

６６５

元股权资产后的余额部分。

北亚集团交易资产即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１９

，

４２８．１１

万元，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上述三项股权的合计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置出资产的合计净资产评估值已经国务院国资委评估备案。

中航工业交易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６１９

，

９１１．４１

万元（置入资产净资产评估值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

－

赠与资产价值

４４

，

９２８．５７

万元），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置入资产净资产评估值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为依据，扣除赠与资产价值后的余额。 置入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已经国务院国资委评估备案。 双方同意，按上述交易价格对

交易资产进行等额置换；置换差额部分资产价值为

６００

，

４８３．３０

万元（中航工业交易资产的交易价格

－

北亚集团交易资产的交易价格），由北亚

集团向中航工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进行购买。

北亚集团向中航工业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以北亚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

３．８９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北亚集团破

产重整期间缩股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公积金转增等因素后，最终确定为

７．７２

元

／

股。

在审议本次股改及重组方案董事会召开后，若北亚集团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不包括本次股改及重组方案中资本公积全体

转增及定向转增）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作相应的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调整。

（三）支付方式

北亚集团向中航工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总股数

＝

资产置换差额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根据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和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北亚集

团向中航工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总量约为

７７

，

７８２．８１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余额不足折为

１

股的，由中航工业赠与北亚集团。

（四）交易标的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合同双方应尽力争取于协议签署完成后，取得交易资产转移的相关授权、备案、许可、豁免以及批准，以促成本协议生效；于协议生效之

日起

９０

日内，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完毕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以完成本次交易；北亚集团承诺在置入资产交割后，将按照证监会和相关监管

机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并公告， 并在公告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到上交所及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为中航工业办理完毕本次发行之股份的证

券登记手续，中航工业给予必要的协助及配合。

（五）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资产交割日确定为交割审计基准日；置出资产和

／

或置入资产自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期间损益，根据经双方共同认可的会计师于资产

交割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账面净资产值予以核定确认，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

下转

D12

版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股票简称：北亚集团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摘要

（修订稿）

交易对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中国证监会、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

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北亚集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北亚集团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航工业下属的中航投资股权。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计算，中航投资

２０１０

年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同期相应科目的比例均超过

５０％

，且中航投资

２０１０

年资产净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同时，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形。 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象为中航工业，本次重组前，中航工业与北亚集团无现实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后，中航工业将成为北亚集团的控股股

东，中航工业是北亚集团的潜在关联方，因此，北亚集团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评估价值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评估价值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确定，置入资产选择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交易价格，提请投资者关注本

报告书摘要中对采用收益法评估之原因、评估机构对于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预期未来收入、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性的相关分

析。

根据天健兴业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确认中航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价值

为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置入资产母公司报表所有者权益为

３６５

，

２８０．４８

万元，相应评估增

值率为

８２．０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置入资产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７１

，

０７８．２４

万元，相应评估增值率为

７９．１６％

。 本次评估是建

立在对置入资产未来盈利预测的基础上的，置入资产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估测情况可能与实际经营出现偏差，提请投资者关注有

关风险，审慎判断。

由于置入资产以收益法进行评估，根据本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盈利

承诺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如本次重组完成后在利润承诺期内置入资产不能实现中航工业盈利预测承诺数，则中航工业应在经北

亚集团股东大会批准的北亚集团当年年度报告在上证所网站披露后

３０

日内， 就盈利预测承诺数与实际盈利数之间的差额以现金方式全额

补偿北亚集团。

４

、盈利预测风险

本公司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盈利预测和备考盈利预测，是公司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并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为基础作出的预测，遵循了谨慎原则。京都天华和天健正信对上述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但是，由于盈利预测基于诸

多对未来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对上述风险予以关

注，并结合其它分析材料适当判断及进行投资决策。

５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向中航工业发行股份的价格以北亚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

３．８９

元

／

股为基础， 考虑北亚集团破产重整期

间缩股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公积金全体转增等因素后，最终确定为

７．７２

元

／

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数

＝

（置入资产评估值

－

置出资产评估值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中航工业赠与北亚集团资产值）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预计发行股数

为

７７

，

７８２．８１

万股，但最终发行数量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北亚集团的总股本增加至

１５２

，

２４７．０３

万股。 本次发行后，中航工业将直接持有北亚集团

７７

，

７８２．８１

万股，占北

亚集团总股本的

５１．０９％

。 中航工业承诺，自北亚集团本次重组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其在北亚集团重大资产重组中认

购的北亚集团股份，且前述

３６

个月期限届满后，中航工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北亚集团股份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２５

元

／

股（该价格

遇到分红、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时，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对于缩股情形，也将对该价格按照理论复权价进行复权调整）。

６

、北亚集团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亚集团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１４

，

３３３．１９

万元，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北亚集团母公司报表亏损弥

补前不能实施利润分配，北亚集团母公司报表未弥补亏损可以通过本次重组完成后由中航投资向北亚集团实施利润分配的方式解决，但在

此之前，北亚集团将不能实施利润分配。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北亚集团

、

上市公司

、

本公司

、

公司 指 北亚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投资 指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 指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期货 指 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江南期货 指 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中航租赁 指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中航财务 指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铁岭药用油 指 铁岭北亚药用油有限公司

爱华宾馆 指 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

宇华担保 指 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置入资产 指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置出资产 指

铁岭北亚药用油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哈铁局 指 哈尔滨铁路局

虹通公司 指 黑龙江虹通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哈中院 指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北亚公司 指 黑龙江省新北亚企业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

、

股改 指

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

Ａ

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

，

消除

Ａ

股市

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重大资产重组

、

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北亚集团以其持有的铁岭药用油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爱华宾馆

１００％

股权

、

宇

华担保

３３．３３％

股权与中航工业持有的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并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

流通

Ａ

股

、

流通股 指

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的

、

以人民币认购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

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独立财务顾问

、

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尚公律师 指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

京都天华 指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正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因自

身分立

，

其北京一部

、

二部

、

三部

、

四部及大连

、

河南和安徽三家分所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与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并

，

并更名为

“

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签字会计师也一并并入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章 本次重组概述

一、本次重组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重组的背景

１

、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为实现恢复上市，北亚集团实施了破产重整

由于北亚集团经营不善、连续三年亏损，根据上证所上证字［

２００７

］

１０２

号《关于对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暂停上市的决

定》，北亚集团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暂停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亚集团被哈中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北亚集团完成

对所有债权人的

１００％

全额清偿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哈中院裁定确认北亚集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北亚集团破产重整程序已全部终结。目

前北亚集团仍处于停牌状态，没有主营业务。

在北亚集团停牌及破产重整期间，北亚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两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重组及股改方案，但均未获

通过。 为恢复北亚集团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而达到恢复上市的目的，中航工业拟通过注入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的方式对北亚集

团进行重组，使北亚集团具备持续经营能力，早日实现恢复上市，保护北亚集团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通过本次重组实现中航投资上市有利于推进我国航空工业产融结合

航空工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 航空工业产业链条长、产品价值高、资金占用量大；航空工业又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它是现代高新技

术的集成，是各大国科研投入最多的行业之一。 航空工业的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庞大的资金流，而且需要谙熟航空工业的金融机构提供专业

服务，产融结合在航空工业未来发展中至关重要。

为了给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创建产融结合新模式，中航工业在成立之初即对内部金融资产进行整合，组建了中

航投资，中航投资下辖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同时，中航投资还投资参股了中航工业内的高科技、新能

源、新材料企业，成为促进中航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向高科技、节能产业发展的引擎。 虽然中航投资已经具备了为我国航空工业服务的基本

雏形，但在资本规模和功能发挥上与快速发展的我国航空工业不相匹配。通过本次重组实现中航投资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可以在保持一定

控股比例的前提下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我国的航空工业事业，有利于中航投资在航空工业调节功能、熨平航空工业周期波动、保障航空工业

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３

、北亚集团拟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为了解决北亚集团股权分置历史问题，北亚集团拟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以下简称“

２０１１

年度股改”），目前，合计持有北亚集团

２／３

以上非

流通股股份的股东已签署同意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股改的协议，发起动议并积极参与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股改。 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股改的具体

方案如下：

（

１

）北亚集团资本公积金全体转增

北亚集团以资本公积金中的

２１９

，

４６８

，

０２２

元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

２

）中航工业向北亚集团赠与资产，北亚集团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中航工业向北亚集团赠与价值为

４４９

，

２８５

，

６６５

元的中航投资股权资产，北亚集团以资本公积金中的

２５０

，

８３９

，

１０５

元向股改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定向转增

１３

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股改方案已经通过相关股东会议的表决但尚未得以实施。 若上述股改方案得以实施，北亚集团的总股

本和股权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为了便于描述本次重组对于公司的股本及相关财务数据影响，本报告书摘要中关于重组对于公司股本及相

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均假定本次重组前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股改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或本次重组与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股改方案同时实施。

（二）本次重组的目的

本次重组通过将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置入上市公司、同时将与中航投资主营业务无关的相关股权资产置出上市公司的方式，使北亚集

团从一家没有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转型为以证券、租赁、期货、财务公司等金融业务和财务性实业股权投资为主要业务的上市公司，从而使

公司基本面得到根本改善，大幅提升北亚集团的持续盈利能力，使全体股东得以分享公司持续发展带来的长期收益。同时，中航工业也将通

过本次重组实现中航投资的上市，拓宽中航工业的融资渠道，为中航工业金融及投资业务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一）本次重组方案概况

北亚集团本次重组方案如下：

北亚集团拟以其持有的铁岭药用油

１００％

股权、爱华宾馆

１００％

股权和宇华担保

３３．３３％

股权（即“置出资产”）与中航工业持有的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即“置入资产”）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评估值的差额扣除中航工业赠与北亚集团价值

４４９

，

２８５

，

６６５

元中航投资股权资产

后的剩余部分，由北亚集团以向中航工业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 北亚集团向中航工业发行股份的价格以北亚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停牌

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

３．８９

元

／

股为基础，考虑北亚集团缩股和公积金转增等因素后，最终确定为

７．７２

元

／

股。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为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２５－０１

号、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２５－０２

号和中企

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２５－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总额为

１９

，

４２８．１１

万

元；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置入资产的评估

值总额为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在此基础上，交易双方确定以上述评估值作为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与置

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已经国务院国资委评估备案。

（三）发行价格与发行股数

１

、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北亚集团本次向中航工业发行股份的价格以北亚集团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

３．８９

元

／

股为基础，考虑北亚集团破产重整期间缩股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改过程中公积金全体转增等因素后，最终

确定为

７．７２

元

／

股，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

１

）北亚集团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北亚集团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停牌，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为

３．８９

元

／

股。

（

２

）北亚集团缩股

缩股后北亚集团的理论复权价

＝

缩股前北亚集团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３．８９

元

／

股

×

（缩股前的总股本

９７９

，

７０６

，

１６２

股

÷

缩股后的总股

本

２７４

，

３３５

，

０２７

股）

＝ １３．８９

元

／

股。

（

３

）公积金全体转增（

１０

转增

８

）

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公积金全体转增后北亚集团的理论复权价

＝

缩股后北亚集团的理论复权价

１３．８９

元

／

股

×

（缩股后的

总股本

２７４

，

３３５

，

０２７

股

÷

北亚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全体转增后的总股本

４９３

，

８０３

，

０４９

股）

＝ ７．７２

元

／

股。

在审议本次重组方案董事会召开后，若北亚集团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不包括

２０１１

年度股改方案中资本公积全体转增及定

向转增）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作相应的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调整。

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办法如下：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配股数为

Ｋ

，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息为

Ｄ

，调

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

Ｐ１＝Ｐ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Ｋ＋Ｎ

）。

２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总股票数

＝

（置入资产评估值

－

置出资产评估值

－２０１１

年度股改中航工业赠与北亚集团资产值）

÷

本次重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置出资产评估值

１９

，

４２８．１１

万元、 置入资产评估值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 中航工业赠与北亚集团资产值

４４

，

９２８．５７

万元、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７．７２

元

／

股计算，本次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

Ａ

股股票总量为

７７

，

７８２．８１

万股，标的资产价值

折股数不足一股的部分由中航工业无偿赠予北亚集团。 本次股份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

量为准。

在审议本次重组方案董事会召开后，若北亚集团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不包括本次股改方案中资本公积全体转增及定向转

增）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作相应的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调整。

（四）股份锁定承诺

中航工业承诺自北亚集团本次重组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中航工业在本次重组过程中认购的北亚集团股份， 且前述

３６

个月期限届满后，中航工业通过上证所挂牌出售北亚集团股份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２５

元

／

股（该价格遇到分红、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时，

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对于缩股情形，也将对该价格按照理论复权价进行复权调整）。

（五）期间损益归属

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期间损益，根据经中航工业及北亚集团共

同认可的会计师于资产交割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账面净资产值予以核定确认，并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如置出资产的账面净资产值增加，则增加额归中航工业；反之，如减少，则减少部分由北亚集团用现

金补足中航工业。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如置入资产的账面净资产值增加（即交割日的账面净资产值大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值扣除评

估基准日后中航投资向中航工业分配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股利后的余额部分），则增加额归北亚集团新老股东共享；反之，如减少，则减少部分

由中航工业用现金补足北亚集团。

（六）发行前滚存利润安排

北亚集团向中航工业发行股份完成后，北亚集团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北亚集团新老股东共享。

三、本次重组的决策过程和批准程序

（一）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１

、中航工业与北亚集团签订重组意向书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中航工业与北亚集团签订《关于重组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意向书》，就中航工业参与北亚集团本次重组事

宜达成初步意向。

２

、中航工业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航工业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同意中航工业参与北亚集团本次重组。

３

、国务院国资委预审核通过本次重组

北亚集团本次重组总体方案已通过国务院国资委的预审核。

４

、北亚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北亚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议案。

５

、国务院国资委评估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第

２０１１００６１

、

２０１１００６２

、

２０１１００６３

、

２０１１００６４

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核准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资

产评估结果备案。

６

、国务院国资委核准本次重组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５８３

号）文件核准了本次重组方案。

７

、北亚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北亚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议案。

８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３

号《关于核准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北亚集团本次重组；同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４

号《关于核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公告北

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豁免中航工业以资产认购本次重组过程中北亚集团发行的股份而

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本次重组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实施本次重组方案尚需工商登记部门及登记结算公司等相关部门的审批或核准。

四、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象为中航工业，本次重组前，中航工业与北亚集团无现实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后，中航工业将成为北亚集团的控股股

东，中航工业是北亚集团的潜在关联方，因此，北亚集团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和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 资产净额

中航投资

（

置入资产

）

５

，

３６２

，

６７１．６０ １５３

，

７６３．４９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北亚集团

１３５

，

１３４．１３ ０．００ ８６

，

８８５．８８

置入资产各指标占北亚集团的比例

３９６８．４１％ － ７６５．１９％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

定的界限

５０％ ５０％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是 是 是

注：

（

１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航投资的资产总额以其

２０１０

年末资产总额（

５

，

３６２

，

６７１．６０

万元）和成交金额（评估值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作为计算指标的中航投资资产总额为

５

，

３６２

，

６７１．６０

万元。

（

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航投资的营业收入以其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为准，作为计算指标的中航投资营业收入为

１５３

，

７６３．４９

万元。

（

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航投资的资产净额以其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额（

２６７

，

１１８．０７

万元）和成交金额（评估值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作为计算指标的中航投资资产净额为

６６４

，

８３９．９８

万元。

（

４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同时购买、出售资产的，应当分别计算购买、出售资产的相关比例，并以二者中比

例较高者为准，本次重组中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资产净额、成交金额（评估值）均高于置出资产，因此以置入资产的相关财务指

标计算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中，置入资产中航投资

１００％

股权涉及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资产净额均超过本公司相应指标的

５０％

且净资产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

元；同时，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需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北亚集团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缩写：北亚集团

公司英文名称：

ＢＥＩＹ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英文名称缩写：

ＢＩＧ

公司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北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则瑞

公司设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２７４

，

３３５

，

０２７

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隆顺街

２７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１１１

号新吉财富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０１０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ｅｉｙａ．ｃｏｍ．ｃｎ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４８７８６６１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４８７８６６０

公司电子信箱：

ｂｙｚｑ＠ｓｏｈｕ．ｃｏｍ

经营范围：机电化工领域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销售易货商品、粮油、木材及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有色金属。 铁路客运。

电子及计算机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网络设计，经销无线电发射设备，通信咨询业务。 自有房屋租赁。 铁路自备车运输。 自营和代理进出口

业务（按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核定的范围经营）。 金属制品制造及销售，钢压延加工及销售。

二、北亚集团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北亚集团设立及首次公开发行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３

日，经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黑龙江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哈铁局、大庆石油管理局、大庆石化总厂等

１２

家国有

大中型企业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联合其他

２８

家国有企业共同设立黑龙江省北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亚集团前身），股本总额为

１０

，

１８８．５

万元。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经黑龙江省体改委批准，公司更名为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公司增资扩股，股本增至

１２

，

８６０

万

元。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中国证监会和上证所批准，公司发行

３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并在上证所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北亚集团的历次股本变动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增资扩股，增募定向法人股份

２６

，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１２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中国证监会和上证所批准，公司发行

３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内部职工股流通上市），并在上证所上市。 发行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１２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红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１６７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６

日，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２００

，

６１６

，

０００

股。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０

日，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同时用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公司股本总额变为

２４０

，

７３９

，

２００

股。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内部职工股满三年上市流通。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３１２

，

９６０

，

９６０

股。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１９９９

］

１１８

号文件批准，公司以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总共获配

２２

，

４６４

，

０００

股，实际募集的现金资金

１７３

，

５５１

，

６００

元，配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３３５

，

４２４

，

９６０

股。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８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５０３

，

１３７

，

４４０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１

］

６２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每股

６．００

元的价格增发

Ａ

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上市。 增发实收募集资金净额

８６２

，

０１５

，

０５７．７５

元。 增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６５３

，

１３７

，

４４０

股。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９７９

，

７０６

，

１６２

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８

）哈破字

３－６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包含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重整计划。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依据重整计划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变为

２７４

，

３３５

，

０２７

股。

三、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一）目前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票类型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非流通股股本

８１

，

３８１

，

８６９ ２９．６７％

境内发起人股

３２

，

３１２

，

８３５ １１．７８％

募集法人股

４９

，

０６９

，

０３４ １７．８９％

流通股股本

１９２

，

９５３

，

１５８ ７０．３３％

总股本

２７４

，

３３５

，

０２７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股份类别

哈尔滨铁路局 国有法人

６．２９％ １７

，

２６５

，

８８１

未流通

黑龙江虹通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８％ １０

，

０９７

，

００６

未流通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９％ ５

，

１７２

，

４２０

未流通

黑龙江金融科技实验银行 国有法人

１．３７％ ３

，

７５９

，

７４９

未流通

大庆石油管理局 国有法人

１．３２％ ３

，

６１４

，

７２８

未流通

哈尔滨北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１％ ３

，

６００

，

７００

未流通

上海美锦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０２％ ２

，

７８６

，

２８６

未流通

黑龙江省大正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８％ ２

，

１４３

，

６５０

未流通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国有法人

０．７８％ ２

，

１３５

，

５１７

未流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 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２

，

１２０

，

３７１

未流通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１

、控股股东情况

控股股东名称：哈尔滨铁路局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法定代表人：何元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５１

号

注册资本：

２９４．７７

亿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６

日

主营业务：铁路客货运输，铁路运输设施的修理与制造，物资采购与供销，生活服务，国家政策允许的其他经营业务。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铁道部。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二）北亚集团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控制关系图

北亚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为哈铁局，哈铁局的实际控制人为铁道部。 最近三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五、公司破产重整情况

由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债权人宇华担保向哈中院申请公司破产重整。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哈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并同时指

定北亚集团重整清算组为管理人。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亚集团被哈中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哈中院以（

２００８

）哈破字

３－６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北亚集团破产重整计划，计划主要包括债权调整和受偿方案、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依据债权受偿方案，北亚集团总负债为

２１７

，

７４８．３７

万元（其中普通债权

１７０

，

９４５．７２

万元），公司将对有特定财产担保权的债权、职

工债权、税款债权作出全额清偿的安排，对普通债权一律按照经确认数额的

１９％

予以清偿；哈铁局为重整后的债务的偿还提供了附生效条

件的担保（总担保额不超过

８１

，

３８５．３３

万元），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获批后确保各债权人按重整计划确定的受偿比例获得清偿，对于公司财产

中尚有争议的待处理财产和权益将随着工作进展和认定结论情况，对债权人进行二次补充分配。 依据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全体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８

股股份，在上述送股的基础上，全体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缩为

２．８

股的比例缩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依据哈中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完成北亚集团出资人权益调整股份

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７４

，

３３５

，

０２７

股。

根据经哈中院裁定批准的北亚集团《重整计划执行与监督工作报告》，依据重整计划相关安排，在重整清算组的监督下，北亚集团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新北亚公司。北亚集团董事会决议将破产重整相关资产负债全部剥离给新北亚公司，并授权其专门负责对相关破产重整财产

的处置变现和按重整计划规定向债权人清偿。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北亚集团、新北亚公司及重整清算组三方签订了剥离资产处置协议，同时，北

亚集团根据重整计划和董事会决议， 将公司尚存在争议的待处理财产和权益也转至新北亚公司 （尚存在争议的待处理财产

／

权益明细详见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由其负责保全、清收和处置变现，适时对重整相关债权人进行

二次补充分配。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北亚集团相关有争议的财产

／

权益得到依法确认并处置变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北亚集团依法召开了破产重整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第二次债权清偿和补充分配方案》。 根据该方案，对原已经北亚集团破产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哈中院裁定确认的全部普通债权，在已按重整计划完成

１９％

清偿的基础上，再全部予以

８１％

的一次性补充清偿，使普通债权的清偿率

由原来破产重整时的

１９％

增至

１００％

全额清偿。

六、近三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除上述破产重整外，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七、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破产重整前的主营业务主要为机电化工领域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铁路运输相关服务。 由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通过司法

途径催收债务，查封、冻结和拍卖公司及主要控股子公司资产，导致可供经营活动支出的货币资金严重短缺，公司主要资产已被法院执行殆

尽，经营业务基本停滞。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债权人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哈中院申请公司破产重整。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哈中院依

法裁定受理，并同时指定北亚集团重整清算组为管理人。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３

日，北亚集团被哈中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哈中院裁定批准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破产重整计划，经过破产重整程序，北亚集团完成对所有债权人的

１００％

全额

清偿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哈中院裁定确认北亚集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北亚集团破产重整程序已全部终结。 截至目前，公司无主营业务。

八、公司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９０

，

６７０．５２ １３５

，

１３４．１３ １

，

２４８．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８

，

３１８．３０ ８７

，

９７５．５０ １４４．８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３．２２ ３．２２ ０．００５

公司最近三年的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２０２．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７４９．８２ １３３

，

０１５．６１ １２．４２

净利润

４３２．９８ ８７

，

８３０．７０ １２．４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０．２７ ８７

，

８３０．７０ １２．４２

第三章 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中航工业。

一、中航工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及办公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工商登记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９２３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

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

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

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

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注册资本：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二、中航工业历史沿革

中航工业系经国务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做出的《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务院国函［

２００８

］

９５

号）批

准，在原中航一集团、原中航二集团全部所属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设立的企业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中航工业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６４０

亿元，成立至今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

三、中航工业的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务院国资委持有中航工业

１００％

股权，是中航工业的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为国有独资公司。 中

航工业的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四、中航工业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中航工业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股权

比例

主营业务

１

中国航空科 技工 业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４６４

，

３６０．８５ ６１．０６％

直升机

、

支线飞机

、

教练机

、

通用飞机

、

飞机零部件

、

汽车

、

汽车

发动机及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活动

２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７５．００ ４３．３４％

光电元器件及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

、

销售

３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６４

，

９７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航空飞行器

、

发动机等

４

昌河飞机工 业

（

集团

）

有 限 责

任公司

４８

，

０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研制

、

生产

、

销售以直升机为主

５

中国飞机起 落架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７４

，

０３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飞机起落架的研制生产

６

成都飞机工 业

（

集团

）

有 限 责

任公司

７２

，

９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机械

、

电气

、

电子

、

航空产品等

７

江西洪都航 空工 业 集 团 有 限

责任公司

４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航空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

机械制造

、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

(

下转

D10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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